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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談判的支撐點之比較 

 

    談判的支撐點，代表著談判者在談判過程中是否值得達成協議的成本

效益評估，也就是一般所謂底線的概念。在「辜汪會談」與「兩岸春節包

機協商」的談判行為分析中，本文發現不論是國民黨政府或是民進黨政

府，皆將維護國家政治地位之利益做為談判的支撐點，亦即必須在確保國

家地位之利益的情況下，才願意與北京達成協議。另一方面，本文也發現，

即便國、民兩黨政府在談判支撐點的利益考量上有其相同之處，但關於國

家政治地位的意涵、談判的基礎以及公權力行使的認知與立場上，兩者仍

有其相異之處。以下將就國、民兩黨政府關於談判支撐點之相同與相異之

處予以歸納和說明。 

 

壹、相同之處 

 

當面對主權利益的要求時，皆將維護國家政治地位做為最高的利益，

不能受到侵害；至於面對經濟利益之要求，則將經濟利益做為籌碼，反諸

要求換取相稱的對價利益。 

 

從前面章節關於「辜汪會談」與「兩岸春節包機協商」談判支撐點的

討論中可以發現，不論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或是民進黨執政時期，其與北

京談判的過程當中都面臨到北京提出主權利益與經濟利益的要求。在「辜

汪會談」中，國民黨政府除了面對是否在兩岸皆主張「一個中國」，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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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環境又不利於己的情勢下，接受這樣的「一個中國原則」談判前提，是

否會陷入北京的文字陷阱被矮化成地方政府的風險外，也面臨到北京提出

取消對台商赴大陸投資的限制、放寬大陸產品輸台限制以及開放大陸經貿

人士來台，甚至是開放兩岸三通等擴大兩岸經濟交流的要求；同樣的，在

「兩岸春節包機協商」中，民進黨政府也同時面臨到北京對兩岸包機提出

的「國內事務」定位，希望藉由包機議題將兩岸之間的事務設定在「一國

內部」的框架下，以及希望能在這種過渡階段性質的兩岸春節包機通航

中，盡可能的擴大開放的幅度，在實質上加速兩岸直航進程的要求。 

而我們從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所堅持的談判支撐點中，也發現在

面對北京提出的主權利益與經濟利益要求下，國、民兩黨政府之間具有一

些共同的特點。 

第一，在面對主權利益的要求時，不論是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

皆將維護國家政治地位做為最高的利益，談判中的其他任何利益皆不足以

換取或危及這項利益。國民黨政府不願接受北京所主導下的「一個中國原

則」，堅持對「一個中國」的涵義有自己的解釋，避免中華民國政府被矮

化成地方政府；民進黨政府亦堅持不接受「國內事務」的原則，認為接受

此一原則，台灣做為一個主權獨立國家的地位就會受到損害。 

第二，面對北京提出的經濟利益要求，則將經濟利益做為籌碼，要求

換取相稱的對價利益。國民黨政府以關於保障台商投資權益的八項建議全

部載入「辜汪會談」共同文件為要求，回應北京提出的上述三項放寬兩岸

經濟交流限制之要求；民進黨政府則以包機直航的開放力度為籌碼，要求

北京同意依循陸委會官員列席參加談判之「2002 年台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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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異之處 

 

一、所維護的國家地位其意涵不同 

     

儘管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皆將維護國家政治地位做為最高的利

益，但對於國家定位的意涵，兩者卻有著不同的認知。 

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時期，堅持兩岸只有一個中國，在談判中堅持

不能退讓的，是指中華民國的政治地位。而依照國統會對「一個中國」涵

義之決議，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金

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陸亦為中國之一部分。相反的，民進黨

雖然在〈台灣前途決議文〉通過後承認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決議文也同時

強調「台灣是一主權獨立國家，其主權領域僅及於台澎金馬與其附屬島

嶼」，將「現狀」與「獨立」劃上等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不隸屬。因

此，在談判中所堅持的，是指與台灣同一，主權不及於中國大陸及外蒙古

的中華民國。換言之，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在兩岸談判中雖然都堅持

中華民國的國家地位，但兩者對於所堅持維護的「中華民國」，其定義與

認知卻是不相同的。 

 

二、對於「一個中國」的接受與否不同 

     

基於對國家地位認知上的差異，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在兩岸談判

中對於接受「一個中國」與否也有著不同的選擇。 

對於國民黨政府來說，「一個中國」原則原本就是其所堅持。有疑慮

的是，由於在客觀現實中，這樣的「一個中國」含意並不明確，因此國民

黨政府必須對「一個中國」的含意有自己的解釋權，避免在國際社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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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勢下，接受這樣的「一個

中國」原則會被矮化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因此，在談判的

過程中，國民黨政府先是提出「一個中國，兩個對等政治實體」的說法，

將兩岸定位成一個中國下的「對等」政治實體，避免被矮化的可能；而後

又依據國統會對「一個中國」涵義之決議，將「一個中國」定義為自一九

一二年成立迄今的中華民國，以區別北京所定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易言之，國民黨政府對於北京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這個「一個中國」的解釋權必須操之在我。 

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依目前憲法稱之

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是屬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若接受北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或是「國內事務」的定位，那麼台灣做為

一個主權國家的獨立性就會受到損害。因此，雖然北京在包機協商中不談

「一個中國原則」或「九二共識」之前提，只強調「國內事務」的原則，

但這對主張「 一邊一國」的民進黨政府而言，這樣的區別其實並沒有差

異。１故在談判的過程中，一再強調兩岸協商不應加上任何的政治前提，

拒絕接受北京的「國內事務」定位。換言之，不論是北京提出「一個中國」、

「國內事務」或是以一個中國為內涵的「九二共識」，民進黨政府均不願

接受。 

 

三、對於談判中政府公權力行使的強調與否不同 

 

                                                 
１ 黨籍立委郭正亮即曾表示，雖然北京認為區別「一中原則」和「一中內涵」是對台灣的善意表 

示。但就台灣的立場而言，「一中原則」並非單獨存在，而是配合當時的國際現實條件，綜合

產生不同的解讀意義與政治後果。由於北京做為中國主體，以及美國的「三不」原則，都將成

為各國理解「一中原則」的現實背景，因此就政治效果而言，區別「一中原則」與「一中內涵」，

對台灣並無太大意義，台灣若接受「一中原則」，等於先放棄主權籌碼，屆時面臨兩岸政治談

判，很可能陷入無籌碼可用的談判困境。請參郭正亮，〈一中議題化，具積極意義：從各自表

述轉向尋求交集〉，《中國時報》，2000 年 4 月 7 日，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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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是「辜汪會談」或「兩岸春節包機協商」，代表政府與北京談判

的民間團體皆經過政府的授權，但在談判過程中對於強調政府公權力行使

與否，則有所不同。 

如同前章所述，政府的公權力是國家實行統治行為的權力基本表彰。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兩岸的政治定位為兩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由於「政治

實體」定位並無刻意去指涉國家的意涵，因此即便彼時的《台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條明訂「受委託之民間團體，非經主管機關授

權，不得與大陸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訂定任何形式之協議」，海基

會與大陸海協會簽訂任何協議，顯然均得到主管機關陸委會之授權同意。

但我們從「辜汪會談」的協商過程中，並沒有發現國民黨政府有刻意去強

調這樣的「授權」行為，來凸顯政府公權力的介入以表彰國家意涵的用意。 

相對的，在民進黨執政時期，兩岸的政治定位是「一中一台」的國家

與國家關係。因此在「兩岸春節包機協商」的過程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民

進黨政府在代表國家統治權力表彰的公權力行使問題上有所堅持。在《台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修法擴大納入其他具公益性質法人之民

間組織得受委託處理兩岸事務前，堅持僅能透過唯一可供政府公權力授權

的海基會進行協商，強調政府的公權力不能受到侵蝕。 

 

四、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中尚有堅守《國統綱領》階段性規劃的支

撐點 

 

在「一個中國」的兩岸定位下，國民黨政府為了避免在客觀環境不利

於己的情勢下，過早與北京就兩岸「主權衝突」的本質問題進行攤牌，擬

定《國統綱領》的階段性規劃，採取「以拖待變」的策略拖延兩岸政治談

判，循序漸進的發展兩岸關係。因此在「辜汪會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

國民黨政府在委託海基會的授權書中，要求「不得涉及任何政治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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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涉及任何與國統綱領近程階段不符合的議題、不得簽署任何協議」，

務必將「辜汪會談」的層次限制在國民黨政府的近程階段範疇內。對於北

京在會談期間大談政治性或三通議題，也刻意忽視不予回應，堅守國統綱

領的階段性規劃。至於民進黨執政時期的「兩岸春節包機協商」，則因議

題範圍本身的具體性與限制性，並不會在協商過程中有發展至討論兩岸主

權衝突的政治議題之可能。事實上，在「一中一台」的兩岸定位下，民進

黨政府對於兩岸政治談判反而是持較為開放的態度，蓋此種建立在國家與

國家關係基礎上的談判，其實已預先對兩岸的「主權衝突」問題做攤牌定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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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辜汪會談」與「兩岸包機協商」談判支撐點之比較 

執政政黨 國民黨執政時期 民進黨執政時期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主權要求 

皆將維護國家政治地位做為最高的利益，談判中的其他

任何利益皆不足以換取或危及這項利益 
 
相

同

之

處 
 
經濟要求 

面對北京之經濟要求，同樣將經濟利益做為籌碼，要求

換取相稱的對價利益 

所維護的國家

地位其意涵不

同 

兩岸只有一個中國，談判中

不能退讓的是主權及於整個

中國的中華民國之政治地位

在談判中所堅持的，是指與

台灣同一，主權不及於中國

大陸及外蒙古的中華民國

對於「一個中

國」的接受與

否不同 

可以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但「一個中國」的解釋權必

須操之在我 

不論是「一個中國」、「國內

事務」或是以一個中國為內

涵的「九二共識」，均不願

接受 
對於談判中政

府公權力行使

的強調與否不

同 

不強調政府在談判中的公權

力行使，藉此表彰國家的意

涵 

在國家與國家的定位下，強

調政府公權力之行使不能

受到侵蝕 

 
 
相 
 
 
 
 
異 
 
 
 
之 
 
 
 
處 

堅守《國統綱

領》階段性規

劃 

在「一個中國」的兩岸定位

下，避免在客觀環境不利的

情勢下，過早與北京就兩岸

「主權衝突」的本質問題進

行攤牌，採取「以拖待變」

的策略拖延兩岸政治談判，

循序漸進的發展兩岸關係 

在「一中一台」的兩岸定位

下，已預先對兩岸的「主權

衝突」問題做攤牌定論，沒

有依循國統綱領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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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談判的策略選擇之比較 

 

    分配型談判模式假定，談判者在談判過程中，將堅持談判的「支撐

點」，並盡可能在談判過程中獲取最大化利益。在上一節裡，吾人已就國、

民兩黨政府的談判支撐點進行歸納比較，並發現兩者在利益考量上，皆堅

持國家政治地位之利益不可退讓。在本節裡，吾人將繼續歸納探討國、民

兩黨政府在具體的策略操作上－亦即如何堅持自身的談判支撐點以及如

何獲取最大化利益－有何相同及相異之處。 

 

壹、關於支撐點的策略 

 

一、相同之處 

 

（一）均保留各自表述的模糊空間 

 

    在維護自己的立場以及與北京達成協議的可能之間，國民黨政府與民

進黨政府都選擇了各自表述的策略。有意保留爭點的模糊空間，採取對己

有利的解釋，維護談判的支撐點，同時也對北京採取對其有利的表述予以

諒解。 

    在「辜汪會談」的醞釀階段中，國民黨政府對於雙方僵持不下的「一

個中國」原則，建議採取「各自以口頭表述」的方式，解決此一問題。藉

由聲明國統會對於「一個中國」所做的「一個中國，係指一九一二年成立

迄今之中華民國」等等之表述，以確保「一個中國之解釋權必須操之在我，

維護國家政治地位」的談判支撐點；同時，對於北京提出的「海峽兩岸都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力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兩岸事務性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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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不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之表述２，亦未予以駁斥反對。闡

述己方的立場，同時對北京的立場亦予諒解，而有所謂「一個中國，各自

表述」以及「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九二共識」。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的「兩岸春節包機協商」過程中，雖然未若國民黨

政府在「辜汪會談」時明確的提出「各自以口頭表述」之建議，但從民進

黨政府與北京在實際談判行為中，其實也發現到這樣的「各自表述」痕跡。

民進黨政府堅持包機應循「2002年台港模式」，並認為大陸國台辦發言人

在記者會上曾提到「台港模式進行包機談判係屬可行」，北京方面應該言

而有信。但吾人若進一步去探討當時國台辦發言人的提問背景，國台辦發

言人所回答「可行」的，是「若依照中共國務院副總理錢其琛曾提到，參

照台港通航的辦法實現兩岸『三通』是否仍可行？」的問題３，而探究錢

其琛所提出的以「台港通航辦法」實現兩岸三通的說法，則是在2000年9

月時所表示４，而彼時2002年的台港航權談判尚屬未來式。因此錢其琛所

指的「台港模式」，應是指1996年以「台北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香

港國泰航空公司」為談判主體（但台北民航官員以公會顧問名義與會），

台北華航、長榮與香港國泰、港龍四家航空公司業者，對簽名為「四家航

空公司之間的商業協議」，將航約維持在商業協定層級的「台港模式」５，

而非台北所指「政府主導（陸委會官員參與，且航約標明「依據指示簽署」，

彰顯政府公權力主導）、民間協助（委託台北航空公會）的「2002年台港

模式」。但即便如此，民進黨政府仍抓住契機，強調北京已認為以「2002

                                                 
２ 鄭安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歷史真相〉，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共識的史實》，頁 14。 
３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台辦新聞發佈會實錄〉，2004 年 10 月 24 日。《國務院台灣 

事務辦公室網站》，〈http://www.gwytb.gov.cn:82/xwfbh/xwfbh0.asp?xwfbh_m_id=43〉。 
４ 時任國民黨智庫執行長的江丙坤在 2000 年 9 月會見錢其琛後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錢其琛 

對兩岸三通問題表示歡迎之意，但三通牽涉「一個中國」問題，錢其琛主張可以比照香港模式，

由雙方航空公司及船公司協商通航做法」。請參〈江丙坤：政府應考慮廢核一核二 建核四  日

前與錢其琛會面 獲三通可比照香港模式訊息〉，《經濟日報》，2000 年 9 月 22 日，版 5。 
５ 關於 1996 年台港航約談判的討論，請見邱柏善，《台港航權談判之研究--以二階談判架構分析》 

（台中：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頁 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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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台港模式」來協商兩岸包機係屬可行，希望北京言而有信，依循此模式

來商談兩岸包機。在雙方對主要爭議達成共識，協商代表團正式赴澳門協

商前，陸委會也發佈新聞稿，強調此次包機協商是參照2002年台港模式「擱

置爭議，不設前提；相互尊重，實事求是；政府主導，民間協助」的精神，

認為充分顯示兩岸是可以擱置爭議、相互尊重。６

同樣的，對於兩岸春節包機的模式，北京則主張「循 2003 年春節包

機處理方式」的先例來進行。事實上，2003 年雙方並未就包機議題進行協

商，但兩岸航空業者之間則有私下交換意見。北京這項主張所欲強調的，

是兩岸的民間行業組織或航空業者，曾就春節包機有關技術性、業務性安

排直接溝通的這一部份，認為 2003 年即有這樣的先例可循。但在台北所

認知的 2003 年春節包機模式中，僅只是准許我方業者在間接航空運輸原

則下，自行向北京申請包機，並無協商可言。顯然雙方所稱的「2003 年春

節包機模式」並不相同。但從北京對外的聲明中，可以發現其不斷強調兩

岸春節包機的業務、技術等問題，包括具體細節的證照查驗、認證等，均

已經過實踐證明 2003 年春節包機的處理方式可行。表示 2003 年台灣的飛

機已經飛到大陸，那就是一個最好的模式，也是最容易做到的模式７，刻

意將兩岸春節包機模式定性為民間組織之間直接溝通的 2003 年包機模式。 

    易言之，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台北對於兩岸進行包機協商達成共識之

模式，所表述的是體現 2002 年台港模式精神的「政府主導、民間協助」

模式；相反的，北京所表述的是依循 2003 年「兩岸民間組織直接溝通，

達成共識，作出安排，各自執行」的模式。而雙方也均對於對方所做出對

己身有利解釋之表述，予以諒解，不加以駁斥。從這點看來，在與北京達

成協議的過程中，不論在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時期，運用這種各自表述、

                                                 
６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民國九十四年一月十四日邱副主委主持例行記者會紀錄〉，2005 年 1 月 

14 日。《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cnews/rec940114.htm〉。 
７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台辦新聞發佈會實錄〉，2005 年 1 月 12 日。《國務院台灣事 

務辦公室網站》，〈http://www.gwytb.gov.cn:82/xwfbh/xwfbh0.asp?xwfbh_m_i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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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留模糊空間的策略，兩者事實上是一致的。 

 

（二）均以「鎖住立場」的策略要求北京讓步 

 

    在前述的章節中曾提到，談判者為了讓其他談判者相信自己對特定立

場的堅持，通常會以言詞宣示其未來行動方案，以強調其不再做任何讓步

的決心，這樣的策略稱之為「鎖住立場」。鎖住立場的策略通常具備三項

特質：終結（finality）、明確（specificity）與後果（consequence）。８而吾

人從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在「辜汪會談」以及「兩岸春節包機協商」

的過程中，也都發現其運用到具備這些特質的鎖住立場策略，來維護談判

的支撐點。 

    在「辜汪會談」醞釀階段的「文書認證」事務性商談中，國民黨政府

面對北京「一個中國」原則之要求時，曾建議以「各自口頭表述」的方式

來解決此一爭議，以維護「中國」解釋權操之在我的談判支撐點。這樣的

建議雖然得到北京的接受，但其進一步提出雙方就表述具體內容另行協商

之要求，卻也使得國民黨政府因表述內容必須再行協商，失去各自表示的

彈性空間，而又重新面臨到談判支撐點可能受到侵害的問題。而從國民黨

政府在稍後發佈的「陸委會看功虧一簣的『香港商談』」新聞稿中，強調

雙方代表既已對「一個中國」原則分別以適當方式作了表述，今後已無必

要再另行協商（終結），海協會繼續討論如何「表述」的作法（明確），將

會是導致「香港商談」無法「取得積極成果」的原因所在（後果）之嚴正

聲明，可以發現國民黨政府這種鎖住立場，宣示其不再就「一個中國」問

題做任何讓步的決心。 

    同樣的，在「兩岸春節包機協商」中，當北京一再強調包機協商必須

                                                 
８ Richard E. Walton & Robert B. McKersie, A behavioral theory of labor negotiation,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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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國內事務」原則的堅持下，民進黨政府為了排除這樣政治性前提，

提出如果中共方面認為目前與我方進行協商仍有困難（終結），我們願意

採取 2003 年春節模式（明確），由我方的航空公司擔任今年包機的任務（後

果）。９以回到 2003 年台北「單向間接」的包機模式，將原先釋出的「雙

向、對飛、不落地」的開放幅度收回，脅迫北京放棄在 2002 年台港包機

協商中未提及之「國內事務」的原則，展現其對「不預設任何政治前提」

立場之堅持，不願讓步。 

 

（三）皆以經濟性的利益做為交換籌碼 

 

    在與北京協商的過程中，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都面臨到北京提出

深化兩岸經濟關係的要求。不同於堅持攸關國家政治地位的主權利益不能

有所退讓，對於北京這些經濟性利益的要求，國、民兩黨政府皆其為籌碼，

要求北京交換相對稱的利益。 

    早在「辜汪會談」醞釀階段，大陸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邀請海基會董事

長辜振甫舉行會談時，即曾提出希望就兩岸經濟發展意見進行洽商之建議

１０，並在雙方商談會談定位時，提出增加「經濟性」定位之要求。對於國

民黨政府提出解決台商在大陸投資權益保障之問題，亦以數項放寬兩岸經

貿交流限制等要求做為條件。１１然而，儘管國民黨政府擔心兩岸的經貿過

度緊密，將會逐步陷入北京「以經逼政」的策略困境之中，進而危害到台

灣的政治安全。但在談判的過程中，我們卻也發現國民黨政府願意釋出部

分的項目做適度的開放，藉此要求北京落實國民黨政府所要求的八項台商

                                                 
９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有關台商春節包機及對中共將制定類似「國家統一法」立法工作，陸委 

會的看法》，2004 年 12 月 17 日。《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big5/cnews/cnews931217a.htm〉。 
１０〈海基會與海協會推動「辜汪會談」重要進程表〉，《中國時報》，1993 年 4 月 1 日，版 2。 
１１例如取消對台商赴大陸投資的限制、放寬大陸產品輸台限制、開放大陸資金對台投資以及召 

開兩岸經濟交流會議…等等。請見本文第二章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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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建議。 

    相同地，在「兩岸春節包機協商」的過程中，北京自 2003 年兩岸春

節包機倡議之初即提出包機「直接雙向」的要求，希望能在春節包機的開

放力度上一步到位，進一步加快兩岸整體直航的進程。民進黨政府雖然在

2005 年的包機開放力度上，做出「雙向、對飛、不落地」之決議，回應北

京所期盼的「直接雙向」，但同時也以堅持不提「國內事務」、同意「陸委

會官員列席談判」的「2002 年台港模式」做為對價。 

從國民黨執政時期將三通置於國統綱領中程階段，拒絕與北京商談三

通議題，但另一方面卻又願意在兩岸經濟交流部分項目，釋出調整開放的

讓步換取對價利益的談判行為；到民進黨執政時期不願開放兩岸直航，認

為將危害國家安全，但卻又在春節包機中釋出「雙向、對飛、不落地」之

通航方式，要求北京接受台北所提議的「2002 年台港模式」觀之。我們可

以得到這樣的論點，亦即不論是國民黨執政或是民進黨執政，兩岸交流中

的經濟性利益（主要是三通利益），始終是台北與北京談判交手中的重要

籌碼。 

 

二、相異之處  

 

    雖然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均以經濟性的利益做為交換籌碼，試圖

在談判過程中換取相對稱的利益，但是兩者均不希望兩岸關係發展過渡緊

密，避免陷入「以經促統、以民逼官」的基本政策思維仍然是不變的，並

在推遲兩岸三通的籌碼操作策略上則有所不同。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將「三通」視為政治問題，設定在國統綱領的「中

程階段」，需滿足「近程階段」諸如「不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摒除兩

岸敵對狀態」等等要件後，才會進入兩岸三通的問題。在談判過程中，言

明會談僅限制在「近程階段」的範疇內，談判代表不得涉及任何與國統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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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近程階段不符合的議題，面對北京提出突如其來拋出的三通議題則以刻

意忽略的方式迴避此一問題，並在會談之外提出嚴正的抨擊，謹守國統綱

領的進程規劃來推遲兩岸三通。 

    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則不否定兩岸三通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正面因

素，但亦認為兩岸直航不是台灣經濟發展的萬靈丹，且直航之開放，將會

衝擊國內國防、經濟、社會等層面的安全，因此國家安全的利益應高於三

通的利益，對於兩岸直航應審慎評估。１２在「春節包機協商」的過程中，

認為包機若採直航的方式，則與整體直航所遭遇的問題並無太大的差異，

應與兩岸整體直航之規劃合併處理。因此先是在兩岸未能進行協商前，維

持現存的間接通航模式，而後在隔年又釋出增加航點之開放，並同意大陸

航空公司參與包機（但須經協商），在 2005 年則又進一步開放至「雙向、

對飛、不落地」，但在乘客的身份上則有所限制１３，以國家安全之理由，

漸進地開放兩岸包機的範圍，來減緩兩岸直航的開放進程。 

    綜言之，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都希望能推遲兩岸三通的進程，避

免台灣經濟過度依賴大陸而陷入不利的情境。不同的是，國民黨政府是以

議題區分的方式，將「三通」劃分在政治性議題，設定必須滿足一定之前

提要件來推遲三通；而民進黨政府則是以抽象的「國家安全」為理由，做

為政策上推遲兩岸三通的解釋依據。兩者在策略的操作上有所不同。 

 

貳、關於最大化利益的策略 

 

一、相同之處 

 

                                                 
１２請參前章關於陳總統在 2002 年關於「三通」之談話以及「兩岸直航之影響評估報告」之探討。 
１３在 2005 年的兩岸春節包機中，得搭乘之人員身分，僅限於台商及其眷屬。至 2006 年之春節包 

機，台北才將可搭乘之人員開放至所有持合法入出境證照之台灣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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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府與北京進行會談之目的，主要是起因於建立兩岸制度化的

協商管道，並一併解決雙方以商談許久但仍尚無結果的兩岸掛號函件查詢

補償與公文書驗證兩項事務性問題。同時，也可藉由「半官方」的海基、

海協兩會高層人士會晤，塑造兩岸和解的觀感，扭轉國民黨政府「三不政

策」的僵硬形象，並藉此試探北京的和解誠意。但我們從會談結束後，政

府高層對會談結果之評論，著重在表彰此次會談充分讓國際社會瞭解台北

與北京為對等地位之說法１４，顯示出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中所欲追

求的重點，反倒在於凸顯兩岸為對等政治實體地位的政治性利益。 

    另一方面，民進黨政府與北京進行春節包機協商之起因，主要是國民

黨籍立委所提出之建議，基於抒解國內要求兩岸直航需求之壓力，為往後

兩岸貨機包機奠定基礎，以及安撫因選舉激烈操作造成兩岸關係不穩定所

招致的華府不滿情緒之下而促成。但同樣地，我們從民進黨政府在包機協

商達成共識後所作之評論，強調包機協商的成功經驗，充分印證兩岸可不

設任何政治前提，以對等互惠原則，擱置爭議，相互尊重的精神進行協商；

是 1998 年「辜汪上海會晤」之後，海峽兩岸首次「官方對官方」接觸的

說法中１５，發現到民進黨政府希望藉由兩岸包機議題，突破北京所設定的

「一個中國」、「九二共識」或是「國家內部」的談判前提，以及凸顯「官

方談判」，塑造兩岸國家之間談判觀感的政治性利益。 

因此，從上述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不論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執政，

兩岸進行談判的起因都是基於現實層面的利益，但國、民兩黨政府在談判

過程中所追求的重心，卻都是盡可能地凸顯兩岸為對等地位的政治性利

益。 

 

                                                 
１４關於政府高層對會談之評論，請參第二章註釋第 102、註釋第 103。 
１５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吳主任委員釗燮民國九十四年元月二十八日主持年終 

記者會紀錄〉，2005 年 1 月 28 日。《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big5/cnews/rec9401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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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異之處 

 

（一）所欲凸顯的政治定位不同 

 

    儘管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在與北京的談判過程中，皆試圖達到凸

顯兩岸對等地位的政治利益，但由於兩者對於兩岸政治定位的認知不同，

因此所欲凸顯的對等關係也有所異。 

    如同前述，國民黨執政時期，兩岸的政治定位為「一個中國下，兩個

對等的政治實體」。政治實體之定位，其目的在於迴避兩岸在「一個中國」

下誰是中央政府的問題，避免被「地方政府化」，強調台北政權的存在事

實，但並無刻意去指射國家的意涵。故在談判中盡可能凸顯的，是一個中

國下，「政治實體」之間的對等關係；相反地，在民進黨執政時期，兩岸

的政治定位為「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將中華民國與台灣同一，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互不隸屬。因此，在談判中所欲凸顯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的對等關係。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兩者所追求的「對等」，並不相同。 

 

（二）官方色彩的彰顯與否不同 

 

    同樣地，基於兩岸政治定位的認知不同，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在

談判過程中，官方色彩的彰顯與否也有所差異。 

    我們從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的談判行為中，並沒有發現國民黨

政府強調談判中政府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事實上，在陸委會公布的〈辜

汪會談背景說明書〉以及對海基會的授權書中，強調的是「非官方」接觸

的民間中介團體負責人的會面，將會談的性質限定在兩岸人民之間的互惠

交流關係。由此觀之，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的階段，仍帶有過去「三不

政策」的影子，盡量淡化談判中的官方色彩，避免在客觀環境不利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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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碰觸誰是一個中國下的中央政府問題。相反地，觀察民進黨政府在

「兩岸春節包機協商」的談判行為，我們則發現民進黨政府在談判過程

中，極力強調政府在談判過程中公權力的行使，將包機協商定義為「政府

主導、民間協助」的性質，盡可能的在談判中彰顯官方色彩的企圖，來達

到凸顯「國與國」之間政府談判之目的。 

 

（三）操作兩岸對等的方式不同 

 

    進一步言，也因為在談判過程中官方色彩彰顯與否的差異，國民黨政

府與民進黨政府在凸顯對等的策略操作上，也就有所不同。 

    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中，由於盡量淡化談判中的官方色彩，因

此主要是利用會談在兩岸之外的第三地新加坡舉行之機會，藉此將兩岸問

題搬上國際場合，配合在會談中提出諸如簽署兩岸投資保障協定、兩會協

議文件的正式外交名稱、以及各項具體安排的對等規格，諸如雙方人員的

座位安排、協議的簽署儀式等等，來凸顯兩岸的對等地位。 

    民進黨政府則在「兩岸春節包機協商」中，盡可能的彰顯談判中的官

方色彩，因此試圖以包機的開放力度為籌碼，恢復兩岸中斷許久的「半官

方」海基、海協兩會協商機制，或是主張陸委會、海基會或民航官員列席

主導談判，配合其「一中一台」的兩岸定位，藉此塑造國家之間政府官方

談判的觀感，來達到凸顯對等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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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辜汪會談」與「兩岸包機協商」談判策略之比較 

 國民黨執政時期 民進黨執政時期 

均保留各自

表述的模糊

空間 

台：「一個中國」原則，各

自口頭表述的方式解

決 

京：海峽兩岸均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事務性商談不

涉及「一個中國」政治

涵義 

台：體現「2002 年台港模

式」精神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京：循 2003 年包機模式進

行 

均以「鎖住立

場」的策略要

求北京讓步 

以發佈新聞稿嚴厲聲明立

場，不惜協商破裂為威脅 

以回到 2003 年的單向間接

包機模式為威脅 

 

 

 

相 

 

 

 

同 

皆以經濟性

的利益做為

交換籌碼 

以放寬兩岸經濟交流限制

為籌碼 

以包機直航的開放力度為

籌碼 

 

 

關 

 

於 

 

支 

 

撐 

 

點 

 

策 

 

略 

相 

 

異 

推遲兩岸三

通的籌碼策

略操作不同 

以議題區分的方式，設定一

定之前提要件 

以抽象的「國家安全」為由

相 

 

同 

不論是國民黨政府或是民進黨政府執政，在談判過程中所追求的重

心，都是盡可能地凸顯兩岸為對等地位的政治性利益 

所欲凸顯的

政治定位不

同 

凸顯「政治實體」的對等關

係 

凸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

對等關係 

官方色彩的

彰顯與否不

同 

盡量淡化談判中的官方色

彩，避免碰觸一個中國下的

中央政府問題 

盡可能彰顯官方色彩，凸顯

「國與國」之間政府談判 

 

關 

 

於 

 

最 

 

大 

 

化 

 

策 

 

略 

 

 

 

相 

 

 

 操作兩岸對

等的方式不

同 

利用會談的國際場合，雙方

的形式、規格、儀式等安排

來凸顯兩岸對等 

 

異 

利用官員列席的方式，塑造

官方主導談判之觀感，藉此

凸顯政府間對談達到對等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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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談判模式之比較與評估 

 

在前述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關於談判支撐點與談判策略之比較

歸納中，吾人發現國、民兩黨政府談判行為之間的一些相似與相異。在這

一節裡，吾人將試著進一步從國、民兩黨政府談判行為，分別就談判基礎、

談判的形式、政府的角色以及解決歧見促成協議的方式之角度，據以歸納

出其各自談判發展出什麼樣的談判模式，並評估其模式之優點與挑戰。 

 

壹、談判模式之比較 

 

一、國民黨政府的談判模式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辜汪會談」過程中，吾人可發現其與北京協商

發展出一套「維持一個中國框架；民間形式（半官方性質）；政府背後主

導，淡化官方色彩；各自表述，保留模糊空間」的談判模式。 

首先，儘管雙方對於「各自以口頭表述的方式，解決此一（『一個中

國』原則）問題」１６，或是「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１７

有著不同的說法。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亦有所差異。但從國民

黨政府在談判中告知大陸海協會我方口頭聲明的具體內容，將依《國統綱

領》及「國統會」對「一個中國」涵義之決議，加以表達觀之。１８國民黨

政府仍堅持當時「一個中國」的國家政策方針，將兩岸之間的談判維持在

                                                 
１６此為海基會在 1992 年 10 月 31 日提出「一個中國」表述第三案時，另行提出之建議。請參本 

文第二章之討論。 
１７此為大陸海協會方面的說詞，原文請參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識的史 

實》，頁 44。 
１８海基會，《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新聞稿》，台北：海峽交流基金會，1992 年 11 月 3 日。轉 

引自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識的史實》，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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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的框架下。 

其次，過去因國民黨政府「三不政策」之堅持，兩岸之間的協商談判

逐漸建立起「民間性質、間接原則以及不經第三者仲介」之模式。１９從「辜

汪會談」雙方談判主體的形式觀之，顯示出兩岸談判仍持續地受到國民黨

政府「三不政策」拒絕官方接觸政策基調的影響，而必須藉由這種因應「民

間性質」所特別設置的民間中介機構－海基會與海協會之形式，來進行兩

岸之間的溝通與協商。但即便如此，由於台灣海基會負責人辜振甫具有執

政黨中常委的身份，大陸海協會人員更是與官方組織國台辦形成「一套人

馬，兩塊招牌」的現象。因此，海基與海協兩會雖然名義上是民間機構，

實質上則非單純的民間團體，而具有「半官方」的性質。 

再者，在避免對兩岸政權歸屬問題過早攤牌，「以拖待變」的戰略思

維下，「 辜汪會談」也必須依循「國統綱領」的階段性規劃，限制在近程

階段的民間交流範疇內。因此，即便在「辜汪會談」中，談判代表海基會

經過陸委會之授權，事實上政府在背後主導談判的進行，但吾人從國民黨

政府要求談判代表不得會見北京高層、強調不涉及官方層次的接觸，以及

不強調政府在談判中扮演著何種角色觀之，則顯示出國民黨政府有意淡化

談判中的官方色彩，謹守國統綱領近程階段民間交流的界線。 

最後，在「辜汪會談」中，也可觀察到當國民黨政府與北京面臨到主

權衝突的「一個中國」原則問題時，選擇「各自表述」的方式，為雙方僵

持不下的爭議創造模糊的解釋空間，非但藉由對「一個中國」涵義的解釋

與聲明，維護自身的政治地位，迴避掉被外界認為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

地方政府」之安排的疑慮，也因為創造了這樣的模糊空間，讓北京亦能表

述其立場，促成雙方達成共識的可能。而這種保留模糊空間、相互諒解的

方式，事實上也出現在雙方一種文本、兩種字體、不提國號、避提年號、

                                                 
１９邵宗海，《兩岸關係－兩岸共識與兩岸歧見》，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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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生效２０的協議格局上。 

 

二、民進黨政府的談判模式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從「兩岸春節包機協商」過程中，吾人也可歸納

出其與北京協商發展出一套「不提一個中國原則，暫時擱置政治爭議；民間

名義、政府授權；官員列席談判，強化官方色彩；各自陳述（包機模式），

保留模糊空間」的談判模式。２１

首先，民進黨在執政後即針對北京所要求的「一個中國」或「九二共

識」之復談要件表達拒絕接受的立場，另提出以「擱置爭議」為核心的「九

二精神」來取代「九二共識」作為兩岸談判的基礎。因此，當北京在協商

中提出「國內事務」之要求時，民進黨政府自然也就以「不預設任何政治

前提」做為回應，延續其一貫「擱置爭議」的立場。而吾人從北京基於促

成兩岸包機「直接、雙向、不中停」之開放力度，改以「中國人內部事務」

取代「國內事務」的讓步看來，民進黨政府也的確成功地以包機開放力度

為籌碼，讓兩岸在不預設一個中國原則，暫時擱置政治爭議的情況下進行

談判。 

    其次，即便民進黨政府在談判過程中仍然期望恢復「半官方」性質的

海基、海協兩會機制，但由於北京堅持兩會協商機制之恢復必須建立在「一

個中國」或「九二共識」之上。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吾人也發現民進黨政

府在堅持政府公權力獲得確保的原則下，授權海基會以外的一般民間團體

做為兩岸談判的主體，以單純的「台北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之名義，

                                                 
２０邵宗海，《兩岸關係－兩岸共識與兩岸歧見》，頁 213。 
２１事實上，張五岳教授即曾提出兩岸春節包機協商發展出「政府授權、民間名義、官員主談、公 

權力落實」的談判模式。請參張五岳，〈從春節包機模式看兩岸事務性協商〉，《中華歐亞基金

會研究通訊》，第 9 卷第 2 期，2006 年 2 月。《中華歐亞基金會網站》，

〈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335〉。筆者在此基礎上，另增列雙方的談判基

礎以及達成共識之方式兩項新的觀察而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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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是民間名義的「中國民航協會」進行談判，樹立「政府授權、民間名

義」的談判模式。 

    再者，從談判過程中，民進黨政府要求依循 2002 年台港航約談判陸

委會官員列席談判之模式，讓陸委會或海基會人員在包機協商中亦能列席

談判之立場，吾人也發現民進黨政府試圖將「兩岸談判」比照「台港談判」，

以官員列席主導談判的方式，使政府公權力得到完全的落實，藉此強化談

判中的官方色彩，以凸顯兩岸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談判。同樣地，在北京希

望擴大兩岸包機開放力度，加速兩岸直航進程的期盼下，最後台北民航局

長以及北京民航總局台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分別以民間身分出席談判，使

得民進黨政府也達到與其理想目標相去不遠的主管機關官員列席主導談

判之目的，樹立此種官員以民間顧問身份參與主導談判的模式。 

    最後，關於包機協商達成協議的模式性質問題上，吾人從民進黨政府

強調參照 2002 年台港模式之精神，力圖彰顯此次包機是「擱置爭議，不

設前提；政府主導，民間協助」，但對於北京方面強調包機依循 2003 年處

理方式，由兩岸的民間組織直接溝通，刻意降低協商的層級與非官方性之

表述亦未提出駁斥觀之，也可以發現民進黨政府與北京有意保留雙方表述

立場的模糊空間，促成協議，各自執行的操作痕跡。 

 

三、談判模式的比較 

 

在分別討論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各自執政時期與北京所發展的談判模

式之後，吾人可以進一步探討兩者之談判模式有何相同或相異之處： 

第一，在談判的基礎上，國民黨執政時期，兩岸是建立在「一個中國」

的框架之下進行談判；而民進黨執政時期，台北與北京則不提一個中國原

則，暫時擱置雙方主權爭議進行談判。 

第二，在談判的形式上，吾人發現不論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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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的形式作為談判的主體。不同的是，國民黨執政時期，民間團體

實質上是「以官扮民」的專設組織，具有「半官方」的性質；民進黨執政

時期，代表談判的民間團體則為單純的一般性民間組織。 

第三，在談判中政府角色的問題上，不論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時

期，談判主體皆經過政府公權力的授權，但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基於國統

綱領的階段性規劃，政府是以背後主導的方式控制談判的進行，強調民間

性質，官員並無列席談判，淡化談判中的官方色彩。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

則是在拒絕接受「一個中國」的「一中一台」兩岸定位下，力圖透過官員

以顧問名義參與主導談判的方式，強調政府在談判中的主導角色，盡可能

地強化談判中的官方色彩，凸顯兩岸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第四，在解決歧見促成協議的方式上，吾人則發現國民黨執政時期與

民進黨執政時期，皆出現與北京保留各自立場的模糊空間，對於雙方僵持

不下的爭議，雖堅持自己的立場表述之，但對北京所表述的立場亦予以諒

解，而促成雙方暫時擱置爭議，達成共識。值得注意的是，吾人從國民黨

政府與民進黨政府與北京對於爭議所達成之共識的形式看來，不論是國民

黨政府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與北京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解決此一問題；

或是民進黨政府在「包機模式」上與北京各自闡述立場，就具體細節達成

協議、各自執行觀之，不難發現因為文本協議涉及到文字的用字遣詞以及

因之而衍生出的法律效力問題，而使得兩岸在重要歧見上往往難以達成白

紙黑字的文本協議，而多以口頭方式擱置爭議的現象。 

國、民兩黨政府談判模式之異同，可以以下表示之：（請見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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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國民黨執政時期與民進黨執政時期談判模式之比較 

國民黨執政時期 民進黨執政時期  

談判基礎 維持一個中國框架 不提一個中國原則 

談判形式 皆為民間形式，但 
國：半官方性質之海基會     民：政府授權一般民間團體

政府之角色 政府背後主導，官員不列席 政府主導，官員以顧問名義列

席談判 

解決歧見之方式 皆以各自口頭表述，而非共同文本協議的方式 
，保留歧見的模糊空間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貳、談判模式的評估 

 

一、國民黨執政時期之評估 

     

國民黨執政時期，兩岸的談判基礎是植基在各自表述立場的「一個中

國」框架下。在這樣的框架下，由於兩岸各自有其「法統」之堅持，因而

在談判過程中，無可避免地面臨到攸關雙方主從關係的談判主體名義之問

題，也面臨到兩岸政治歸屬的本質衝突問題。過去國民黨政府曾為了迴避

兩岸談判中，因官方接觸所可能陷入的地方政府從屬地位之困境，而逐漸

從「三不政策」衍生出一套「官民分離」的談判模式。這樣的模式也延續

到「辜汪會談」並經由會談的協議達成，進一步地獲得確立。然而，這種

以民間團體之形式，以及在談判過程中盡量淡化官方色彩的操作方式，卻

也使得論者認為台北所欲凸顯的對等關係，實質是限制在「一個中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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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間層次的對等，而非政治上的對等。２２再者，在「一個中國」的框架

下，基於避免過早對兩岸政治歸屬問題進行攤牌，國民黨政府在談判中也

必須堅守國統綱領之規劃，使得兩岸可談判的議題範圍便需階段性地循序

漸進而有所設限。 

然而，就另一方面觀之，也因為這樣的「一個中國」框架，使得國民

黨政府關於「辜汪會談」舉行的地點，以及談判過程中雙方的規格、儀式

簽署等等正式性的安排，獲得北京方面較大的讓步，反倒可以藉此在國際

上充分宣傳兩岸對等之地位。加之「辜汪會談」談判主體的海基會與海協

會雖是民間團體的名義，但質實上卻是「半官方」的性質，其高層負責人

會談所凸顯的「對等」地位，也就不僅僅是單純的民間性對等。再者，關

於兩岸交流所涉及的各項議題，北京在「一個中國」框架下也展現出較為

積極的協商態度２３，使得國民黨政府反而掌握議題商談的權力，視情況所

需決定是否與北京進行商談。 

 

二、民進黨執政時期之評估 

 

民進黨執政時期，兩岸則在不提一個中國原則，暫時擱置主權衝突

下，促成了澳門包機模式。由於民進黨政府主張兩岸為「一中一台」的國

與國關係，因此便無國民黨執政時期一般，必須面對「一個中國」框架下，

談判主體主從關係問題的困擾，也不需面對「一個中國」下，兩岸政治定

位攤牌的問題，而將談判議題做事務性或政治性定義的人為區隔，可談判

的議題範圍較為廣泛。此外，兩岸在不提一個中國前提下進行談判，並達

                                                 
２２中共研究雜誌社，〈從兩會高層接觸走向兩岸交流互動〉，頁 3-4。 
２３例如在辜汪會談共同協議中，雙方擬定繼續商談有關偷渡客潛返、兩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兩 

岸漁事糾紛、兩岸司法機關互助等議題。北京甚至在會談過程中，提出兩岸共同開發台灣海峽

與東海能源以及台灣參與浦東、三峽、圖門江等議題。關於雙方提出之議題，請參龍飛，〈從

「辜汪會談」看中共對台兩手策略〉，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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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協議，民進黨政府也可說是突破北京的「一個中國」原則之談判困境，

與北京進行接觸，在兩岸政策取得施政的著力點。 

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因為兩岸談判並非設定在「一個中國」的框架

之內，儘管民進黨政府希望在談判的主體上能以官方對官方的方式為之，

但在北京擔心造成兩岸國與國關係，堅持以民間形式進行談判下，吾人發

現最終民進黨政府也如同國民黨執政時期一般，發展出一套以民間名義與

北京進行談判的模式，僅能藉由強調談判中政府公權力之授權，以及官員

列席主導談判的方式，盡可能地強化談判的官方色彩，來達到凸顯兩岸之

間的對等關係。再者，在北京不願兩岸談判被塑造成國與國之間談判觀

感，刻意降低談判議題的層級，將其特殊化與個案化的低調處理，甚至採

取不對外公開的秘密談判形式下，民進黨政府預期藉由官員的列席談判塑

造政府對談，凸顯兩岸對等地位的政治宣傳效果，也就因而受制於兩岸接

觸的規格與議題層次而有其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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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環境因素對談判協議之影響 

 

    如同第一章所述，談判的過程並非在真空的狀態下進行，而必然受到

外在環境因素的各種影響。在探討影響「辜汪會談」與「兩岸春節包機協

商」的環境因素時，本文曾就整體國際局勢、華府的對華政策、北京的對

台政策以及台灣內部的因素提出過討論，並在探討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

府最大化利益策略之比較時，得到儘管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在談判過

程中皆盡可能力圖達到凸顯兩岸對等地位的政治利益，但對於兩岸談判之

促成，都是起因於現實層面利益的論點。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後冷戰時期的國際和解氛圍，使得台北消極抵抗

的「三不政策」立場面臨到調整的壓力。而在此同時，「蘇東波」共產體

系的瓦解以及北京在 1989 年「六四事件」後受到國際制裁與孤立的情勢，

則在另一層面上激勵了台北與北京交往的信心。在亟待解決兩岸民間交流

所生日益複雜之問題（包括台商投資權益保障之問題），扭轉台北在國際

間消極不願和解的被動形象，以及試探北京和解態度的現實利益下，台北

與北京進行了「半官方」式的民間高層會談－「辜汪會談」。同樣的，在

民進黨執政時期，國際反恐戰爭的新情勢使得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現狀的維

持更為凸顯重要。基於改善兩岸在台灣總統大選期間陷入的緊張關係，穩

定亞太地區和平以安撫華府不滿情緒之考量，台北在兩岸春節包機議題上

與北京進行接觸協商，就成為台北回應台灣內部直航需求，並同時改善兩

岸關係、突破兩岸長期僵局進而尋求未來兩岸政策發揮空間的思考方向。

由此觀之，解決上述客觀現實問題之利益，可以說是兩岸談判得以促成的

共同原因之所在。２４

                                                 
２４彌勒（Mill, John Stuart）指出，如果研究者想要知道某些現象的起因，他首先必須界定該現象 

之實例，然後試著去確定哪些情況（circumstance）總是在該現象之前出現。如果這個情況符

合這個要求，那麼它就是該現象的起因。見 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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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即便客觀環境與其所生之現實利益，是促成國、民兩黨政府進

入談判的動機之所在，但這些環境因素對於兩岸達成協議之間產生何種程

度之影響，則屬另一層次的問題。本節將進一步分別探討國民黨執政時期

與民進黨執政時期，環境因素對於兩岸談判達成協議之間的關連。 

 

壹、環境因素對「辜汪會談」協議之影響 

在「辜汪會談」中，國民黨政府主要與北京達成「兩岸公證書使用查

證協議」、「兩岸掛號函件查證、補償事宜協議」、「兩會聯繫與會談制度協

議」以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其中，前兩項協議主要解決

兩岸民間交流中，關於雙方各種證明文件於對方地區使用所生的真偽查證

問題，以及開辦兩岸掛號函件及其查詢補償之問題；第三項建立兩岸制度

化溝通管道，其目的則在於增進兩會之功能，期盼有效解決兩岸民間交流

所衍生之問題；而從第四項雙方商定兩會所欲商談的議題，諸如「違反有

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之遣返及相關問題」、「共同打擊海上走私、搶劫

等犯罪活動問題」或是「處理兩岸海上漁事糾紛之處理」、「兩岸司法機關

之相互協助」等等觀之２５，雙方在辜汪會談中所欲解決的，主要是兩岸交

流衍生之日益複雜的問題。換言之，從達成的協議結果來看，似乎解決兩

岸民間交流所生之因素主導影響著整個「辜汪會談」。 

    然而，若就談判過程中雙方所爭執的焦點觀之，兩岸所著重的反而是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p.36. 
在本文所探討的現象實例中（亦即兩岸當局進行談判），促使現象發生的情況存在著許多可能，

諸如實現特定政治利益之目標（如國民黨時期政府欲和平演變大陸之目標）、在野黨所發動施

予之壓力（如民進黨時期在野之國民黨主動拋出議題並與北京接觸）等等。但吾人不難發現，

在兩岸談判進行之前，都存在著國際情勢的變局和隨之而來台北因應國際情勢所需面對的調整

壓力，也存在著兩岸在長期敵對僵局下，台北欲改善兩岸關係，必須尋求大陸政策施力點的考

量。因此本文認為解決這些客觀現實問題之利益，就成為兩岸談判得以促成之現象的共同原因

之所在。唯需說明的是，由於本文僅就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各自之代表性案例為比較，所

援引之案例數仍較為不足，因此仍期待後續研究者引用更多兩岸談判之案例進行探討比較，甚

至更進一步地發現促使兩岸談判的最重要因素。 
２５關於這四項協議之內容，請參海峽交流基金會編，《辜汪會談紀要》，頁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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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議題之上。台北自始即提出台商在大陸投資權益的問題，希望兩岸

能簽署「台商投資保障協議」或是修改中共國務院關於鼓勵台商投資的二

十二條規定；北京也以放寬台商赴大陸投資限制，以及開放大陸產品輸台

等要求做回應，並提出兩岸直接「三通」之建議。雙方在「辜汪會談共同

協議」中，也達成「雙方均認為應加強兩岸經濟交流，同意就台商在大陸

投資權益及相關問題、兩岸工商界人士互訪等問題，擇時擇地繼續進行商

談」的字句。從這個角度來看，兩岸經貿交流日趨緊密，致使台灣經濟對

大陸依賴日深所生的內部經濟壓力因素，以及北京「三通」的對台政策因

素，事實上對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中的談判行為亦形成相當程度的

影響。但儘便如此，在「辜汪會談」過程中，甚至是會後雙方預定商談的

兩岸經濟交流議題，亦未見兩岸達成任何協議。究其原因，吾人或許可以

由以下的討論解釋之。 

首先，國民黨政府將「三通」置於《國統綱領》中程階段，待近程階

段之條件滿足後才欲開放之，以兩岸「三通」做為籌碼已如前述。而彼時

台灣內部要求進一步開放包括「三通」在內的兩岸經濟交流之壓力，尚不

足以撼動政府所擬定的兩岸發展階段規劃。根據學者在「辜汪會談」前後

所做的調查顯示，一般民眾在不考慮直航的「外部效果」（如主權、國家

安全問題），基於經濟便利考量，多數贊成兩岸直航。但若提醒主權或國

家安全的外部效果時，則贊成開放兩岸直航的比例就急遽下降。縱使是贊

成直航比例較高的台商而言，對於對政府兩岸經貿交流之建議，其首要順

位也是與北京簽訂投資保障協定，而兩岸直航則居於第五順位。２６因此，

吾人便只見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中不惜做出部分開放讓步，要求北

京落實台商投資權益問題，而未見對於其他兩岸經濟交流議題提出要求，

甚至在兩岸三通議題上完全無視北京之建議。 

                                                 
２６張五岳，〈現時不宜兩岸直航〉，《經濟前瞻》，第 38 期，1995 年 3 月 5 日，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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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北京的立場過於強硬與僵化。論者曾指出，爭取台商在大陸

投資權益的保障，固然顯示政府對台商權益的維護，但若北京真的簽訂台

商投資保障協定，則台商對大陸投資必然更加熱絡，屆時台灣資金流向大

陸的情形必然更為嚴重，北京即可以台商為籌碼向台北勒索。２７然而，北

京方面卻未體認到此種在實質上能貫徹其「以民逼官」之契機，當國民黨

政府願意在兩岸經濟交流問題上，諸如「取消對台商赴大陸投資的限制」、

「放寬大陸產品輸台限制」以及「同意大陸經貿人士來台」做出讓步時，

依然僵化地在台商投資保障問題上設限，僅願意同意部分要求。再者，北

京雖然提出兩岸「三通」的議題，並提出可先從貨運的海上定點直航開始

之具體建議。但其在會談結束稍後所提出的「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

皮書中，卻對其建交國家採取了嚴厲的限制措施，要求他們的官方民間航

空公司基於領空主權的原則，如欲同台灣通航，則必須事先與北京當局磋

商之強硬宣示。學者即指出，北京的這項說辭，無疑為兩岸通航的推動注

射了一劑冷卻液。因為就台北而言，連其對外通航之事宜，都需由北京來

批准與干涉，那麼兩岸之間一旦開航，台北是否尚擁有充分自主權，將更

有待商榷。因此對於通航本來就不夠熱衷的台北而言，也就更能振振有辭

地拒絕來自北京要求三通的壓力。２８

除此之外，即便華府鼓勵兩岸進行交往與對話，但在「辜汪會談」從

醞釀階段至達成協議結束的過程中，其仍秉持著兩岸之間「客觀平衡者」

與「客觀觀察者」的角色，亦未見其促進會談之舉行或希望達成共識的任

何立場宣示。２９再者，民進黨在會談期間大肆反對台北未在國會監督下進

行談判，致使台北在談判之初即要求談判代表一切透明化，協議必須像國

                                                 
２７廖平生，〈辜汪會談評述〉，頁 7。 
２８邵宗海，《兩岸關係》，頁 531。 
２９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以書面答覆「台灣」與「中國」在新加坡會談美方的觀點時，表示「應由他 

們自行解決。美國長期所關注的是應採和平的方式解決」。關於美方的言論，乃轉引自龍飛，〈從

「辜汪會談」看中共對台兩手策略〉，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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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報告的情形下，對於台北進一步與北京達成其他協議的可能也形成一定

程度的制約作用。 

綜而觀之，北京「三通四流」的對台統戰政策，以及台灣內部經濟壓

力的環境因素雖然影響了國民黨政府對兩岸經濟交流議題進行討論，但當

台灣內部的壓力僅為台商投資權益問題，通航壓力不至撼動台北國統綱領

階段規劃，北京缺乏見縫插針的施力點，而其對台政策又陷入強硬而僵化

的思維下，加之美國對兩岸談判的不介入，以及台灣內部在野黨對會談的

制衡，環境因素對於促成談判協議所影響的程度，也就僅反映在較無爭議

的「文書認證」和「掛號函件查詢補償」等低層次的事務性議題上。 

 

貳、環境因素對「兩岸春節包機協商」之影響 

在「兩岸春節包機協商」中，民進黨政府與北京促成「共同參與、雙

向對飛載客、不中停」的春節包機協議，並促成兩岸相隔五十六年來首次

航空器相互飛向對方領域，也成功地突破北京的「一個中國」原則談判前

提之限制，建立起雙方協商互動的新模式。而客觀環境的因素，似乎對於

這樣的談判結果扮演著關鍵性的催化角色。 

    首先，相較於「辜汪會談」所處之時勢，民進黨政府在「兩岸春節包

機協商」中面臨到的內部通航的壓力已越來越大。雖然 2003 年春季，急

性嚴重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的

爆發，使得兩岸民間各項交流近乎中止，台北也開始重新思考關於開放兩

岸人員往來以及貨物運輸方面的問題，影響了 2004 年兩岸春節包機的促

成可能。３０但隨著SARS風暴的遠離，兩岸經貿的高度緊密關係以及台灣

對中國大陸市場貿易失衡不斷加大的結構現實３１，使得民間企業要求開放

兩岸通航的聲浪又重新浮上，成為民進黨政府不得不面臨的議題。在這樣

                                                 
３０此為張五岳教授所提供之寶貴觀點，在此表達感謝之意。  
３１關於兩岸經貿之關係，請見本文第三章第二節「國內影響因素」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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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實下，民進黨政府開始推動「兩岸客貨包機」，希望藉此抒解內部的

通航壓力，而這也成為影響民進黨政府願意開放並促成其認為與「整體直

航」無異的「包機直航」之關鍵因素，希望能以兩岸春節客運包機為基礎，

為推動未來兩岸貨運包機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在野的國民黨為了凸顯其

在兩岸政策上具備促進兩岸關係之能力，除了兩岸春節包機之倡議外，其

在協商過程中率團赴大陸與北京當局就兩岸春節包機議題交換意見，事實

上也扮演著雙方當局溝通者的角色３２，對於春節包機協議之達成亦有其一

定程度的影響。 
３３其次，北京在胡錦濤上台之後 ，其對台政策的靈活變通措施對談判

協議之促成亦具有一定程度之影響。北京自 1979 年以來，「三通四流」就

一直是其對台政策的主軸，而胡錦濤在貫徹這樣的「三通四流」政策上，

則有別於過去所停留的政策宣示與呼籲，而呈現出一種靈活的態勢。若吾

人將 2003 年國台辦兩岸直航說明書，和兩岸春節包機以及其後續推動的

兩岸客、貨包機常態化視為一個政策連貫的整體，便不難發現北京正逐步

地在實質層面上落實過去的「三通四流」政策。 

    如同本文第二章曾提到，北京早在 2002 年起即將政治談判與「三通」

談判「政經分離」，並在 2003 年 12 月國台辦發表的「以民為本，為民謀

利」直航說明書中，以民族性的「中國人內部事務」取代原先政治性的「一

個國家內部事務」之說詞，顯露出北京有意淡化「三通」政治色彩的意圖。

進一步觀之，在兩岸春節包機的議題上，吾人也發現北京除了堅持「雙向、

對飛、不中停」的直航模式，希望突破兩岸長期以來的間接通航模式外，

                                                 
３２在兩岸春節包機協商期間，在野的國民黨逾 2005 年 1 月初以「國民黨春節包機協商代表團」 

名義赴北京與北京當局就包機事宜交換意見前夕，國民黨發言人即表示此行希望以「在野居

中，立委出面，業者協商，政府支持」的方式，完成春節包機協商。稍後不久，兩岸雙方即於

1 月中敲定在澳門進行包機協商，顯露出在野黨在協商過程中，居間協調雙方意見的痕跡。關

於國民黨發言人之談話，請參〈大陸拒官方洽談？春節包機再添變數〉，《聯合晚報》，2005 年

1 月 6 日，版 2。 
３３胡錦濤於 2002 年 11 月開始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在 2005 年 3 月正式接替江澤民中央軍委 

會主席的位置後，全面掌握領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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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兩岸春節包機達成協議，台北陸委會主委吳釗燮表示不排除繼續推動其

他重要節日的包機、貨運包機，或兩岸包機業務的常態化３４，希望能在春

節包機成功推動之後，就包括「大陸人士來台觀光」等多項議題進行協商，

讓海峽兩岸能從原來衝突性關係演變成合作性關係時３５，在隨即不久的中

共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中，即提出「胡錦濤就新形勢下發展兩岸關係提

四點意見」，針對台北此種希望進一步促成兩岸貨運包機及發展兩岸關係

之期盼做出正面的回應，表示如果兩岸客運包機實現了「節日化」，還可

以向常態化發展。關於兩岸貨運包機問題，也可以由兩岸民間行業組織交

換意見。３６換言之，在春節客運包機「直航」的基礎下，當台北希望進一

步促成貨運包機之可能時，北京也立即順勢將兩岸包機節日化、週末化與

定期化與台北所欲促成之兩岸貨運包機綑綁處理，一併實踐「客、貨運包

機」的定期化與常態化，逐步實現兩岸「三通四流」的對台政策主軸。３７

由此觀之，當「兩岸春節包機協商」中雙方對於「國內事務」原則之

爭議僵持不下時，在政經分離，逐步落實兩岸三通四流的方針下，既然談

判雙方採取「非官方」的民間形式，北京對於「國內事務」原則自然也就

會採取彈性讓步的舉措，盡可能促成「兩岸春節包機」達成協議。從這個

角度而言，北京在胡錦濤上台之後採取一連串「彈性創新」與「溫和處理」

                                                 
３４〈吳釗燮：不排除重要節日包機常態化〉，聯合報，2005 年 1 月 18 日，第A13 版。 
３５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吳主任委員釗燮民國九十四年元月二十八日主持年終 

記者會紀錄〉，2005 年 1 月 28 日。《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big5/cnews/rec940128.htm〉 
３６〈胡錦濤就新形勢下發展兩岸關係提四點意見〉，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站，2005 年 3 月 4 

日，網址：http://www.gwytb.gov.cn/gzyw/gzyw1.asp?offset=150&gzyw_m_id=579 
３７事實上，兩岸在 2006 年 6 月 14 日已同步宣佈開辦「專案貨運包機」、「一年四節節日包機」、「緊 

急醫療包機」以及「特定人道包機」等四項專案包機。而學者也認為，即便目前雙方尚未無法

就客貨運包機的定期化達成共識，但一年中已有 70 天可以進行兩岸包機，兩岸關係無疑的又

往前邁出一步。且兩岸在尚未能就直航進行談判簽署航權時，若能暫時以「定期包機方式」先

行，相信對日後兩岸的航權談判亦能奠定實質的基礎。請參張五岳，〈從春節包機模式看兩岸

事務性協商〉，〈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335〉； 
  張五岳，〈兩岸包機直航之評析〉，《中華歐亞基金會研究通訊》，第 9 卷第 8 期，2006 年 8 月。

《中華歐亞基金會網站》，〈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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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的對台舉措 ，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方針的政策思維 ，對於兩岸

談判協議的促成，亦有其一定程度之影響。    

再者，華府在包機協商的過程中，也起到某種程度的催化角色。過去

華府在兩岸之中，始終扮演著平衡與觀察的角色，不介入兩岸之間的衝

突。明確地不支持台灣獨立，但也反對北京以武力的方式解決兩岸的衝

突，鼓勵兩岸進行對話與談判。然而，在歷經 2004 年台灣總統大選期間

兩岸高度緊張關係後，華府似乎逐漸加大積極鼓勵兩岸談判的力度。美國

白宮發言人先是在大陸國台辦發表「五一七聲明」時，表示美國反對聲明

中威脅對台動武的部分，認為這些談話在目前的時刻毫無助益，也使美國

必須堅定重申，美國履行台灣關係法規範意務的意願。同時表示注意到國

台辦聲明中願意發展與台灣改善的正面的部分，相信兩岸對話，對保持區

域和平穩定有助益，美國也歡迎兩岸推動這些步驟。４０而當陳總統在就職

演說中沒有觸及主權、領土及國號問題時，美國國務院不但聲明肯定陳總

統有關兩岸及憲改的談話是「負責任且有建設性」，更進一步地敦促北京不

要放棄僅見的「機會之窗」，和台灣重新恢復對話。４１

顯然地，華府在希望化解兩岸對立緊張的情勢，穩定亞太的區域穩定

的利益下，也逐漸呈現出與過去不介入兩岸歧見的態度，開始積極地鼓勵

兩岸雙方進行對話與談判，扮演著更為積極促談角色。事實上，即有決策

官員透露，美國國務卿鮑爾 10 月訪北京時，曾明確向北京施壓，要求他

們注意陳總統在雙十談話中有利兩岸和平的部分，要求北京方面認真思

考，同時也鼓勵北京彈性處理包機。４２由此顯見在「兩岸春節包機協商」

                                                 
３８學者觀察胡錦濤上台之後所採取的一連串對台措施與涉台言論，認為可以用「彈性創新」與「溫 

和處理」一詞來形容。請參邵宗海，《兩岸關係》，頁 213。 
３９「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方針，首見於江澤民於中共十六大的政治報告之中，而胡錦濤在 2005 

年提出的「就新形勢下發展兩岸關係提四點意見」，則再度重申此一方針。 
４０〈美促兩岸對話 保持區域穩定〉，《聯合報》，2004 年 5 月 21 日，版A11。 
４１〈美國滿意 球又到北京〉，《聯合報》，2004 年 5 月 22 日，版A2。 
４２〈春節包機大內幕  台港航權模式  美扮推手〉，《經濟日報》，2005 年 1 月 14 日，版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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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府促談態度之轉變，的確在協議達成的過程中，發揮了一定程度的

影響力。 

    綜觀兩岸春節包機協商，環境因素在協商的過程中，對於協議之促

成，扮演者積極的角色。兩岸在 2004 年的緊張關係，使得華府逐漸積極

地敦促兩岸進行談判或對話，而兩岸也在這樣的壓力下，也重新就已中斷

的春節包機議題進行協商。再者，台灣內部的通航壓力致使民進黨政府釋

出較大讓步的包機開放力度，配合在野黨的溝通角色以及北京在胡錦濤上

台後有別於以往呈現出較為彈性對台政策，雙方在談判過程中的歧見也就

有獲得共識的可能，促成協議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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